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

機事業，且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由於

服務法與同仁權益息息相關，如有違法兼職情事，恐受懲處或懲戒處分。 

銓敘部為杜絕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不得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一再發

生，並節省各機關辦理查核兼職之人力與時間，提高查核資料之準確性，因此

建置了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 

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3條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

事業，且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由於服

務法與同仁權益息息相關，如有違法兼職情事，恐受懲處或懲戒處分。 

銓敘部為杜絕公務員違反服務法第 13 條不得經營商業規定之情事一再發

生，並節省各機關辦理查核兼職之人力與時間，提高查核資料之準確性，因此

建置了公務員兼職查核平台。以下就讓我們一起瞭解服務法的適用對象、查核

平台資料介接方式以及違法經營商業相關實務案例，避免大家因不瞭解規定而

觸法喔！ 

 

 

 

 

服務法適用對象 

人員 

類別 
適用服務法 不適用服務法 

民選 

人員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 
民選村(里)長 

立法委員 

機要區長 
各縣(市)議會議員 

縣(市)議會公費助理 

政務 

人員 
政務人員、監察委員(第 2屆以後)  

常任 

人員 

公務人員 

工友(含技工、駕駛)  依工友管理

要規定，不得在上班期間兼兼職 

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 

約聘僱人員 行政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

藝術總監及新進人員 駐衛警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期間比照適用服務法規定 

＊總統府資政、國策及戰略顧問視是否受有俸給而定 

教育人員 

兼行政職之公立學校聘任教師 

(就其兼任之行政職務，有服務法之適用) 

公立學校聘任教師 

※備註： 

1. 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 34 條及公立各級學校專任

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2. 代理教師桃園市中小學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聘任之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

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公營事業

機構人員 

公營事業受有俸給之董事、監察

人及總經理 
公營事業純勞工人員 



財政部 

設籍課稅營業人資料 

兼職查核比對資料來源 

商工登記資料 

經濟部 

查核平台 

人事總處 

公務人力資料庫 

查核對象資料來源 

兼職查核機關查詢維護作業 Step1 

 查核機關查詢 

 是否有建立該機關及所屬單位 

 否→新增明細 

  

兼職查核名單維護作業 Step2 

 查核名單維護 

 查核名單是否有未登入人員(如駐衛警) 

 否→新增明細或名單匯入 

兼職查核結果查詢作業 Step3 

 查核結果查詢 

 是否有兼職 

 是→處理經濟部及財政部兼職結果 

登入→銓敘業務網路作業系統→公務員兼職查核作業 

人員 

類別 
適用服務法 不適用服務法 

武職人員 
現役軍、士官(含志願役、義務役) 服替代役人員 

＊現役士兵視從事公務性質而定 

其他  

測量助理依工友管理要規定，不

得在上班期間兼職 

清潔隊員及臨時人員依勞動契

約規範，不得在上班期間兼職 

 

 

查核平台流資料來源及操作流程 

 

  



查核平台兼職樣態之選單項目(違反服務法 13條規定之認定標準) 

  公務員服務法第 13條規定： 

 第 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

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

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第 2項：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 

序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態樣 1 機關(構)學校合法指派

兼任公司(商號)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如

代表政府兼任營利事

業之官股代表) 

1. 依法。 

2. 代表官股。 

不違法。 

態樣 2 兼任歇業中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歇業係指公司(商號)無意

繼續經營而欲終止營

業，自行向權責機關申請

登記，或由行政機關依法

令撤銷或廢止公司(商號)

之登記。 

不違法。 

態樣 3 機關(構)學校違規指派

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

人、董事及監察人(如

兼任營利事業之董事

長或獨立董事)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1. 不違法。 

2. 應立即解除負責人、董

事及監察人之身分。 

3. 應追究權責機關違失責

任。 

態樣 4 於不知情之情況下遭

盜(冒)用兼任公司(商

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 

1. 公務員負舉證責任(未

支領報酬、檢具足資

證明之證明文件)或由

公司(商號)出具證明

或由公務員主動提

告，以釐清責任。 

2. 服務機關覈實認定。 

1.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與左

列標準相符，不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與左

列標準不符，即違法。 

態樣 5 兼任停業中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人 

1. 任公職前即兼任停業

中公司(商號)左列職

務。 

2. 任公職期間該公司(商

號)均為停業狀態，且

無營業事實。 

3. 積極辦理解任登記

中。 

1.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未具

左列標準者，違法。 

2. 如經服務機關認定同時

具有左列標準，且完成

解任登記者，不予停職

移付懲戒，惟仍應予以

行政懲處。 



自 105 年起服務法適用對象，新進人員於到職時須填寫銓敘部訂定之「公務員經

營商業及兼職情形調查表(具結書)」；現職人員則定於每年 8 月進行調查，以落

實查核機制及適時提醒同仁勿違法經營商業及兼職。 

序號 兼任態樣 認定標準 是否違法 

態樣 6 兼任未申請停業，惟查

無營業事實之公司(商

號)負責人、董事及監

察人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態樣 7 知悉並掛名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

人，惟未實際參與經營

及未支領報酬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態樣 8 明知並兼任公司(商號) 

負責人、董事及監察

人，且實際參與經營或

領有報酬 

1. 無法律明確依據。 

2. 非代表官股。 

違法。 

註 1：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 20條規定及銓敘部 106 年 3月 27日銓敘部部法二字第

1064209183號令意旨說明如下： 

 認定違法者，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不得予以休職之懲戒；應受懲戒行為，自行為終了之

日起，至案件繫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五年者，不得予以減少退休

（職、伍）金、降級、減俸、罰款、記過或申誡之懲戒。 

 各機關依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一次記

二大過處分，無懲處權行使期間限制。 

 各機關依考績法第 12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對公務人員所為之懲處，自違失行

為終了之日起，屬記 1大過之行為，已逾 5年者，即不予追究；屬記過或申誡

之行為，已逾 3年者，即不予追究。 

註 2：違法但經服務機關認屬情節輕微者(如公司〈商號〉無營業事實、公務員未參與實

際經營或未支領報酬等)，應於移送函(書)敘明事由，俾供監察院及公懲會審查(議)

參考。 

註 3：非現職人員如於任職期間具有上開情事時，毋須停職，惟仍應由最後任職機關參

照現職人員認定標準辦理。 

  

小叮嚀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716&Page=5312&Index=3
http://www.mocs.gov.tw/pages/detail.aspx?Node=716&Page=5312&Index=3


 常見經營商業問題 

編號 經營商業相關疑義 是否合法 

1 
公務員得否於報紙雜誌投稿或著作書籍出版收受報酬，或編

輯研究學術之雜誌刊物? 
 

2 公務員得否於辦公時間外幫忙家人、親戚經營商業?  

3 公務人員業餘非職務性之研究說明，得否申請專利?  

4 
公務員得否於公餘時間偶而在私人行號以按件計酬方式打

工? 
 

5 
公務人員投資公司股份總額是否包含其未成年子女所投資之股份

總額。 
 

6 
公務人員得依法兼公營事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

察人，餘其他職務，皆不得兼任。 
 

7 公務員同居或共財之父兄經營商業，是否為公務員經營商業? 
非公務員經營

商業 

8 公務員得否在早晨上班前兼差送報? 應避免 

9 公務員可否於拍賣網站上買賣? 
視是否具規度謀

作性質 

10 公務員得否兼任信託法所定之受託人。 視有無經營商業 

11 公務員得否發表並出版與公務無關之著作。 

視有無參加出版

社所舉辦之促銷

活動，如有兼售

書籍或從事具商

業宣傳之行為，

則違反 

12 

公務員任公職前所經營之獨資營利事業經向主管機關申准停

業，惟負責人名義並未變更，是否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 13

條規定。 

Ⅹ  

13 原係經營商業之人，任為有俸給之公務員者，得否繼續經營? Ⅹ 

14 
公務人員得否以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之法定代理

人身分，為營利事業之登記? 
Ⅹ 

15 
公務人員得否以本人或利用配偶或無獨立生活能力子女之名

義，從事經營不動產買賣之商業行為? 
Ⅹ 

16 公務員得否以個人身分兼任民營公司董事、監察人? Ⅹ 

17 
公務員得否利用下班公餘時間兼任民間工廠、公司、飯店門

禁職務? 
Ⅹ 

18 
公務員得否以個人身分兼任公司法規定之重整人或重整監督

人? 
Ⅹ 

19 領有殘障手冊之公務員得否擔任公益彩券經銷商? Ⅹ 

20 
公務員得否擔任股票未上市（櫃）公司外部獨立董事或監察

人。 
Ⅹ 

21 
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得否於外國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商

業。 
Ⅹ 

22 
公務員得否於下班後為民眾畫符驅魔、解運並接受媒體雜誌

採訪及刊登廣告。 
Ⅹ 

23 公務員得否以配偶名義申請為營利事業或經銷商負責人。 Ⅹ 

服務法第 13 條
相關解釋彙整表 

 

【撰稿：鄭相玫／校稿：黃彥翔】 



  


